
*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SCO SHIPPING ENERGY TRANSPORTATION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而作出。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下公告為本
公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要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倪藝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永強先生及朱邁進先生，非執行董事王威
先生及王松文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德先生、李潤生先生、趙勁松先生及王祖溫
先生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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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

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规定，就独立董事黄伟德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

投票权的相关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征集投票权”），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法律意见书中的“中国”仅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

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征集投票权是否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暂行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

次征集投票权相关的其他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

定公司提供的与本次征集投票权有关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完整的，该等文件、

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的，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征集投票权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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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集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告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以下简称“《征集公告》”），公司独立董事黄

伟德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4 年第一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征集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7 日至 2024 年 5 月 9 日。根据《征集公

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黄伟德先生不存在《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的不得作为

征集人公开征集投票权的以下情形： 

（一）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二）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三）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四）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 

（五）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得公开征集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黄伟德先生符合《管理办法》及《暂行规定》的相关

规定，具有公开征集投票权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 

征集人黄伟德先生编制的《征集公告》已依法在指定媒体披露，《征集公告》

及其附件的内容符合《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征集人黄伟德先生已依法充分披

露股东作出授权委托所必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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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符合《暂行规定》的相关

规定。 

三、本次征集投票权的行权结果 

经征集人黄伟德先生确认，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其未收到公司股东的投

票权委托。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符合《管理办法》及《暂

行规定》，具有公开征集投票权的主体资格；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符合《暂

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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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贺琳菲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徐  晨                                   刘晗静 

 

 

 

 

 


